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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提醒广大市民，老年人在保险期间内遭受意外伤
害，如在公园、老年公寓、外出旅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户内日
常生活中的碰擦，车辆剐撞、户外跌倒、电击、溺水等造成意外伤
害后，第一时间申请理赔，均可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发生保险
事故后，老人或其亲属、子女应及时报案，可拨打中国人寿客服
电话95519，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服务电话。

另据了解，今年10月是全国第十个“敬老月”。为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市民政局联合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走访慰问
困难老人活动，倾听老人心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慰问活
动将于10月底之前完成。

（朱秋霞 王洁）

不断提高老年人意外伤害风险保障水平

“安康关爱行动”再升级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增加养老保障渠
道、减轻政府和个人负
担、提高老年人生活质
量，2013 年 6 月 28 日起，
市民政局联合中国人寿
镇江市分公司推出“安康
关爱行动”意外伤害组合
保险，每年统一为市区部
分老年人免费购买中国
人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
险，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筑起了一道扎实厚重的
屏障。该项目在全市各
市区全面铺开、快速发
展，成为借助商业保险解
决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
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2019 年，“安康关爱
行动”再升级，承保方案
进一步优化，承保方式进
一步完善，理赔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高。

市区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分为政府统保和
自费投保两种。其中，市
区户籍且年龄在 60 周岁
以上的低保、“失独”、重
点优抚对象、特困对象等
四类老年群体，每人每年
的保费为 100 元。如：因
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伤残
时，最高保险金额为 6 万
元；因意外伤害产生的医
疗费用时，最高保险金额
为 6000 元。市区户籍且
年龄满 65 周岁及以上的
非困难对象，保费标准为
每人每年 5 元，如果发生
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伤残
时，最高保险金额为 3000
元；因意外伤害产生医疗
费用时，最高保险金额为
400元。

“安康关爱行动”实
施以来，通过政府统保和
自费投保相结合方式落
实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制度，保障规模持续稳定
增长，老年意外伤害保险
的承保率、承保金额和赔
付率不断提高，我市承保
率 连 续 多 年 居 全 省 第
一。2013年以来，累计支
付理赔款4754.27万元，获
赔人数达 3.2 万人次。其
中 ，2018 年 就 发 生 理 赔
8422件，理赔金额1457.53
万元，“安康关爱行动”成
效得到显著提升，已经成
为政府放心、群众舒心、
老年人安心的实实在在
的惠民工程。

2019年，“安康关爱行动”再升级

一是承保方案进一步优化。
优化困难老年人政府统保方案，强化意外残疾、意外医疗和

个人住院津贴保险责任，承保方案坚持便于群众理解、便于赔付
实施、实现赔付合理等原则，确保“安康关爱行动”可持续实施。
在原有保险责任的基础上，今年市区增加了老年人乘坐交通工
具发生意外风险的保障责任，提高了老年人抵御意外伤害风险
能力。如：当困难对象发生因乘坐水上交通、轨道交通意外伤害
导致死亡、伤残时，最高可获得2.5万元赔付；因乘坐飞机意外伤
害导致死亡、伤残时，最高可获得5万元赔付。当一般对象因乘
坐水上交通、轨道交通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伤残时，最高可获得
1200元赔付；因乘坐飞机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伤残时，最高可获
得2500元赔付。

二是承保方式进一步完善。
通过“保费分担、一人一单”做法，逐步实现个人保单全覆

盖、出险赔付申请全覆盖，提高意外伤害保险知晓率。同时，积
极发动慈善、镇（街）、村（社区）、企业等多主体施保，不断拓宽统
保资金渠道，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贴心的“安康关爱”。

三是理赔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承保公司按照理赔队伍专业化、异地理赔一体化、理赔服务

规范化的要求，为理赔对象提供高效、快捷的理赔服务，实现“应
赔尽赔”和快速理赔。

此外，凡居住在镇江市区范围内 50周岁（含）以上的居民，
均可到居住地的社区（村）自费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每人
每年自费投保份数不超过1份100元保险，保险期限均为一年。

截至今年 9月底，全市共有 41.8万余名老年人参加老年意
外伤害综合保险，覆盖率达 61.72%，比去年同期增长 0.7%。其
中，京口、润州、新区和高新区有 14.4万名老人参保，覆盖率达
81.42%。理赔人次6657人，理赔金额825万余元。


